
2.2  單親家庭 

2.2.1 父子情 貴相聚 
 我和太太剛離婚，她已離開香港，而我的工作時間頗長，想和兒子建立好一

點的關係，卻感到「老鼠拉龜」，能指點一下嗎？ 
 ６歲的孩子可能不明白大人之間的矛盾，但家裹誰跟誰不咬弦，孩子會有獨

特敏銳的感知，他能感受到的。 
 
離婚後安排 爸媽宜一起交代 
 首要告訴孩子爸媽已經分了的事實，這是因為爸媽兩人合不來，跟他沒有關

係。最好是爸媽一起向他交代安排，如果做不到，爸爸和他最少要正式談一次，

告訴他新生活的安排是由爸爸負責，讓他心裹踏實一點。 
 爸爸同時要認真想清楚自己想和兒子建立怎樣的關係？例如要考慮現時對

孩子的照顧是否足夠？傭人雖然照顧他的起居，但誰替他計劃長遠、具體的生活

安排，以及學習計劃呢？ 
 其實爸爸跟兒子現時擁有不少相處上的優勢： 
1.６歲孩子極需大人的關懷照顧，所以即使過去關係疏離談簿，現在也容易重建

關係，值得努力爭取； 
2.６歲孩子對生活物質的要求很低，爸爸不必挖空心思安排特備節目，和他一起

在家看電視與坐包廂看電影的效果分別不大，重要的是大家一起做一件事。 
 
工作帶回家 與子齊「做功課」 
 為了達到彼此有相處時間可以培養感情，爸爸可以考慮調整工作安排，盡量

每天和孩子有時間相聚？例如吃早餐時談今天大家做什麼，晚餐談談日間所見所

聞，已是關係的互動；爸爸也可以考慮把部分工作帶回家，孩子能見到爸爸在身

邊，甚至和爸爸一起認真各自做「功課」，未嘗不是正面身教，伴他一起成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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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2 繼父苦 

鄭先生的故事 

視同己出 嘆一廂情願 

 30 歲的鄭先生(假名)，4、5 年前跟太太結婚後，便成為玲玲(假名)的繼父。

「11 年前初相識時，已知道她有個 4、5 歲的女兒。我一直彖玲玲當自己的孩子

看待，教她做功課，帶她去公園、郊外、室內遊樂場所遊玩。」婚前他已清楚知

道，自己要擔起繼父的角色：「跟她玩時可以很癲，但她缺錯了，我會罵她，要



她改過。」婚後，兩夫婦有默契地分工，鄭先生肩負管教繼女的重責，太太則照

顧女兒起居生活。 
 鄭先生全心全意做好「父親」的角色，堅信自己確能對玲玲做到「視同己出」

地愛護、管教。可惜實際情況跟想像有距離，他愛現自己只是「一廂情願」，因

為「我當她是親生，她未必當我是爸爸。」 
 
繼女不喜歡繼父管教 1 
 玲玲曾向母親表示，不喜歡繼父來管教她。或許是他態度太嚴厲?對她要求

太高?但更大可能是她未完全認同他作為父親的身分。「沒留意到小朋友要是一個

較長的過渡期、適應期。」尢其玲玲踏入青春期，性格較反叛，鄭先生的非黑即

白，是非對錯清楚劃分的管教方法，更易引起意見分岐。 
 「她現已長大，我亦工作忙碌，平日很少機會傾偈交流，倒是有時她會問我

衣著打扮意見。」亦因相處時間不多，鄭先生坦言仍要努力改善跟繼女的關係。 
 
繼父的忠告 
鄭先生：宜尋求協助 
 鄭先生認為再婚家庭宜主動尋求婚姻輔導，掌握婚後可能遇到的問題，例同

子女或拒繼父母。督生父母亦宜協調子女與新配偶的相處，夫婦間多溝通，了解

對方的想法，否則管教理念分岐，不單兩代易生摩擦，更僧令夫婦發生衝突。 
 

Raymond 的故事 

克服困擾 親密如摯友 

 Raymond 當上繼父不知不覺已近 17 年，他結婚時年僅 3 歲的繼女，現已長

大成人，兩父女時常有傾有講，繼女會跟他分享工作體驗、與同事關係，他亦不

時給予中肯的回應，並鼓勵她多加進修，充實自己。兩人的關係，既是父女亦是

好朋友。 
 為人父母，首要是愛護子女，細心的 Raymond 婚後立即為繼女申請更改出

世紙上的姓氏，以方便她報讀學校和參加活動，免引來不必要的不便。「後來我

告訴她，長大後若想改用原來的姓氏，可自行選擇，我不會反對。」 
 民主是他成功拉近親子關係的要素，「我會跟她分享自己交友的經驗，然後

由她許評估應怎樣請揀朋友。」如果她做對的，他會讚賞；做得不好，便加以提

醒。他說繼女對她很信任，親子關係密切。 
 
「認定我惜妹妹多些」 
 不過，他亦曾有困擾的時候，在比繼女年輕 6 歲的小女兒出生後，他察覺繼

女態度明顯不同了。「她高小至初中時，常跟妹妹比較，先入為主地認為我惜妹

妹多些；又認為兩姊妹發生衝突時，我會偏幫妹妹。其實我已盡量做到無分彼此，



但她的思想比妹妹成熟，所以我自然會鬧她多些。」 
 幸好繼女長大後，明白到 Raymond 的大公無私，兩人的關係又好轉過來了。 
 
Raymond：先自問能否接受 
Raymond 指出，婚前應自問能否接受繼子女，並對配偶坦誠說出感受。若接納

繼父母的角色後，便應盡力保護繼子女，視同己出，絕不應輕易放棄。 
 
重組家庭 8 項注意 
 明愛東頭綜合家庭服務中心社工陳張慧玲表示，在不少再婚家庭中，新婚者

同時當上家長的新角色，新婚者同時當上家長角色，常會遇到管教問題。她指出，

繼父母會有意識去做，但常未能掌握當中的技巧，便出現如鄭先生般「一廂情願」

的情況。她提出以下建議： 
1. 了解期望與角色 
婚前應該清楚了解對方的期望和角色，例同擔當怎樣的繼父母角色。一些婚前輔

導、同組家庭的講座或課程，有助準夫婦了解雙方對婚姻的期望，及重組家庭面

對的難題；並能結識同路人，起互相支援的作用。 
 
2.跟子女商量新安排 
親生父母宜在婚前及早跟小朋友商量新生活的安排，例如日後不能再跟媽媽同

床，周日早上可如常飲茶等等。 
 
3.新家庭成員交流 
婚前安排小女跟準夫婿或妻子、繼兄弟姊妹見面及相處，增進認識、了解和交流。 
 
4.跟前夫前妻商量 
親生父母宜跟前夫或前妻商量孩子日後的安排，例如管教方法、教育安排、減少

重組家庭可能出現的爭拗。 
5.給予適應時間 
親生父母鼓勵子女與繼父母融洽共處，但必須給予孩子時間適應，如稱謂或姓氏

的改變等。 
 
6.家庭活動兩面兼顧 
平日安排家庭活動時，請繼父母跟繼子女相處；而親生父母亦應有跟子女共處的

私人時間。 
 
7. 親生父母主導管教 
鼓勵親生父母主導管教角色，減少子女對繼父母的成見。 
 
8. 衝突宜親生父母調停 



若子女跟繼父母發生衝突，宜由親生父母調停，聆聽孩子的感受，尋求解決方法。

若小女跟親生父母鰥生爭執，繼父母不宜「插嘴」管教，但應支持配偶；惟事後

亦應聆聽繼子女的感受及表態，簡單的一個搭肩，以示關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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